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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標的：嘉義市維新路 134 巷 17、19、21、23 號等 4 戶 

提供本計畫建物測繪之規劃，內容如下：主要工作為 4 戶之測繪、修繕、再利用建議。 

表 1-招標文件履約標的檢核表 

序 履約項目 對照頁碼 檢核 

1.  
測繪維新路 134 巷 17、19、21、23 號四戶建築物及其前庭後院與喬木之

1/100 整體配置圖。 

附件一 

圖號 2 

已完成 

2.  測繪維新路 134 巷 17、19、21、23 號四戶建築物之 1/50 平面、立面圖。 
附件一 

圖號3~14 

已完成 

3.  
選取以上四戶建築物之其中一戶（示範戶維新路 134 巷 17 號），進行補強

或修繕之建築設計與施工，並確保結構安全。 
34 頁 已完成 

4.  製作建築物修護過程之文字與照片記錄。 36-47 頁 已完成 

5.  針對修護戶提出再利用構想建議。 23 頁 已完成 

6.  提出再利用之室內使用設計圖面。 
附件一 

圖號 18 

已完成 

7.  電線更新（示範戶維新路 134 巷 17 號）。 45 頁 已完成 

8.  維生設備更新（示範戶維新路 134 巷 17 號廁所設備）。 45 頁 已完成 

9.  復水復電（示範戶維新路 134 巷 17 號）。 45 頁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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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與構想 

1-1 嘉義市木造文化與產業之未來  

一、木都的脈絡 

嘉義市自 1914 年阿里山鐵路全線通車、製材工場開始營運，一直到 1963 年阿里

山林場結束伐木業務為止，共經過了長達 50 年的製材產業歷史，「木材」成為嘉義市最

熟悉的一種產品，一整個因木材而起的產業鏈、生活圈，製材工場、營林出張所、木材

店、木材商、建造木造建築的匠師等等。這些跟木材生產過程相關的社群、知識、技術、

經驗、文化、生活方式，都成了涵養這個城市歷史與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嘉義市也因此

被稱為「紅檜之都」、「木材之都」。 

而 60 年代至今的 50 年來，台灣林業在某些環保意識的驅使之下，林木由利用轉

為保護，林地的發展使用也轉朝休閒遊憩的方向規劃。在如此環境背景下之林業政策，

始得早期木材產業之榮景已逐漸消褪，成為目前產業上游原料來源是倚賴國外進口的現

況，連帶整體已呈現夕陽產業、斷層產業的疲態。 

面對昔日「木材之都」的盛名，嘉義市在處理這個歷史所積累的品牌價值，不應停

留在消費早期的輝煌，而應該要有更積極的策略去經營。回歸木材之都的歷史脈絡，檢

視既存的產業生態，對於在地木材產業相關的部門資源，應加以盤整。而正視產業當中

的某些斷裂，重新建立新的連結關係，也可能成為下一個舊產業新生活的再生機會。 

二、邁向木都 2.0 

因而面對未來的50年，我們在嘉義市應該開始觸發能形成新型木造產業的新環境，

而透過木造建築的修繕、經營，來進行對於木造相關產業發展人才的吸引、育成，進而

形成木造文化場域的培養皿（園區），正是我們對於本計畫的認知與掌握、目標與期許，

也呼應本案「復甦」之深層意涵。 

在嘉義市，木材一度是如此容易取得，木造建築也因而成為彰顯這個「木材之都」

特質的鮮明印記。木造建築可牽引出許多不同層面的可能性，從建材知識、營造技術、

空間設計，甚至包括新舊之間的種種對話、再利用模式的探討、老屋的活化等，透過木

造建築的認識與再學習，帶起重新認識木都嘉義、木業升級的一個動力。 

長遠來說，搭配世界潮流下的新時代工程木材系統，木頭層積材的膠合技術、木構

造接點的 CNC 技術等，這些技術面的導入與扶植，就中長程都是必要的。而以近程而

言，如何善用既有的木造建築，讓嘉義人在木造建築中發展木造生活、木造生產、木造

生態的種種美好經驗，逐漸醞釀成為一種屬於嘉義市民的價值觀，是最重要的基底工程。

而這樣的一場以木造建築為基礎的城市文化工程，是本計畫對於嘉義舊監宿舍群木構造

建築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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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嘉義木業之都進化概念圖 

1-2 公有宿舍群對城市發展之助益 

一、觀察近年公有宿舍群保存趨勢 

日本時代之公有木造宿舍群，在現今台灣各大都市中，成為政府機關必須積極面對

處理的議題。由於這些宿舍因數量龐大、年代久遠，或因人員退休搬遷無人居住，因而

多有老朽毀壞且缺乏後續維護管理的問題。然而其低密度之居住型態、前庭後院所提供

之綠意，卻也提供了另一種都市空間類型發展的機會；其到底是一個負面問題或是正面

資產，端賴各主管機關如何有效地再生利用。 

以目前台灣各地對於早期公有木造宿舍之作法而言，例如：台北之老房子文化運動、

台南的 321 巷藝術聚落、高雄的黃埔新村、屏東的勝利與崇仁新村等，皆採用了不同的

再利用模式，其對都市發展之影響正在開始發生，後續之發展與效益利弊亦正值得觀察

檢視。 

嘉義市近年最大規模的公有木造宿舍修復，當屬日治時期營林出張所的宿舍區，也

就是現在已委外經營的「檜意森活村」。將空間分割出租，以賣店營運的模式，固然可

以達到商業面的收益，但保存這些木造建築的積極意義，在賣店的運作模式下，卻難以

突顯。整個宿舍區的空間脈絡，因造景與遊客動線的需求，原本的宿舍庭院空間已不復

存；日式木造建築空間構築，有其文化內涵，但在滿足商業需求的前提下，空間的體驗

只能停留在氛圍消費的層次，而未能更再產出其他更多元面向之再生價值。 

二、喚醒這座城市的木造 DNA 

本計畫中的舊監宿舍群，在嘉義市的區位上具有鬧中取靜的特質，其建築物位於古

蹟保存區範圍內，整體之開發型態未來將受到一定的保護管控；同時建築本體並未具文

化資產身份，因而在再利用上將有更大的彈性可供發揮。此處整體草木扶疏與木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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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氛，非常適合作為提升嘉義木造文化與產業之基地，甚至成立木造老屋診所、發展

木造設計；再加上目前舊監內閒置的三處舊有工廠等大型空間，未來之發展極具優勢。 

而本區木造宿舍之十多坪的面積，亦適合小資的青年發展創新企業，公部門在此處

應發揮公益精神，以育成的概念扶植相關主題之事業發展。未來更可於此處誘導社會力

與文化力的多元發聲，促成相關理念團體之社會群聚，並於此處建立各種示範可能性，

帶動此區之影響效益。 

嘉義市需要一顆關注木造建築的心臟，一顆談論木造文化的心臟，一顆升級木造產

業的心臟，而此自大正時期發展至今的木造宿舍群，在嘉義未來的城市發展上，有機會

甦醒成為這顆心臟。 

 

圖 2-嘉義舊監分年分區活化策略 

 

圖 3-嘉義舊監分年分區活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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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基地脈絡與現況調查 

2-1 計畫實施範圍及規模 

嘉義舊監宿舍群分屬多個管理機關，其中嘉義舊監已撥交嘉義市維新路134巷17、

19、21、23、33、35、40、42、46 及新生路 389 號等 10 戶給嘉義市政府。本期計

畫範圍即包含維新路 134 巷 17、19、21、23 號等 4 戶，以此作為營運示範點，提供

未來其餘 6 戶保存經營可能性。 

 

圖說：紅框-本期與二期計畫範圍  籃框-預計次年度擴展範圍 

圖 4-計畫實施範圍圖 

2-2 嘉義舊監保存歷史過程 

一、舊監宿舍區的創建 

    嘉義舊監獄宿舍區的興建歷史最早應可追溯自大正八年（1919）臺南刑務所嘉義

支所的設立，位於當時的「山下町」。興建期程自大正八年（1919）六月動工，並於大

正十一年（1922）三月竣工。特別的是，當時監獄的建造，是由監獄的管理人員帶領

受刑人建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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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史料記載，在大正十年（1922）台灣的監獄共有六處，包括臺北、臺中、臺

南等三間刑務所，宜蘭支所一所，以及新竹、嘉義兩個出張所。當時嘉義出張所 的人

員編制，共設置主任一名、看守部長四名、看守十名、女監取締一名，共十六名，且均

為日本人。當大正十一年嘉義出張所建造完成且改制為嘉義支所後，這一批管理人員應

該也就是當時嘉義支所宿舍區的第一批居民。 

    從 1935 年出版的《嘉義市制五周年記念誌》中的嘉義市街地圖可發現，緊鄰嘉義

舊監獄南邊的宿舍區，約有十餘棟建築物，當中包括典獄長宿舍、員工宿舍、武德殿、

澡堂等不同功能之建築，主要分佈於今日宿舍區中央以東的區塊，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

大約都維持此規模。 

    迄至戰後，因應監獄本身及其他單位的居住需求，逐漸往週邊擴張興建，增建許多

宿舍。目前嘉義舊監獄宿舍區，除了嘉義監獄的員工居住之外，還包括了看守所與地檢

署的員工宿舍，而在監獄的北側，則為地方法院的宿舍。 

    今日嘉義舊監獄宿舍區的範圍，約在新生路、玉峰街、維新路與嘉義舊監獄南側圍

牆所圍塑的區塊內，當中有部份目前已撥用為地檢署與看守所的宿舍。而在玉峰街與宿

舍區之間，自日治時期即有一條溪流從嘉義公園經過宿舍區旁，並往北經過嘉義監獄，

於監獄大門前方並建有一橋跨越，但在民國 80 年代維新路拓寬之後，已遭加蓋而不復

見。 

二、舊監與宿舍區的保存 

嘉義監獄於 1994 年遷往嘉義縣鹿草鄉之後，位於嘉義市的嘉義監獄舊址改設為嘉

義分監，也開始遭遇地方上之拆除壓力。但法務部自 1996 年起，即計畫將嘉義舊監獄

保存再利用，並朝向「獄政史蹟館」的方向規劃。迄至 2001 年，當時的法務部長陳定

南在巡視嘉義舊監獄之後，更明確指示嘉義監獄，應加速「獄政史蹟館」計畫之推動。 

2002 年，經過許多關心人士團體之熱心協助與奔走，嘉義舊監獄終獲指定為市定

古蹟（之後於 2005 年由內政部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保存方向塵埃落定，而嘉義舊

監獄宿舍區也在同時劃設古蹟保存區，整個保存區舊監獄約 2.38 公頃，宿舍區 1.28 公

頃，合計約 3.66 公頃。 

    台灣知名的電影導演侯孝賢在 1985 年的作品《童年往事》，是一部具有強烈自傳

色彩的傑出電影作品。在這部電影當中，描述了侯導小時候在高雄鳳山眷村長大之情景，

而電影當中所呈現的眷村場景，一部分即取景於當時嘉義舊監獄的宿舍區。相當難得的，

透過電影影像的紀錄，永遠保存了舊監宿舍區在 1980 年代的純樸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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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嘉義舊監獄國定古蹟平面圖(粗線範圍) 

 

圖 6-嘉義舊監獄古蹟保存區範圍圖(粗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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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存區管制檢討 

    國內有關古蹟風貌與周邊環境保存之法令，以「文化資產保存」與「都市發展」兩

個體系為主。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施行細則為國內關於文化資產保存之專法，經文化部

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指定為古蹟之土地必須遵循其相關規定。依據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 條第一項規定「為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

關擬具古蹟保存計畫後，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

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

存維護。」劃設古蹟與周圍環境之保存範圍；並依據第 33 條第二項與第 36 條進行保

存區內之管制與獎勵措施、第 33 條第三項擬定古蹟保存區計畫。 

表 2-現行法令規範古蹟相關土地使用名詞一覽表 

名稱 法源依據 條文內容 

古蹟

保存

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 條 

為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

具古蹟保存計畫後，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

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

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

14 條 

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得視實際發展情形，劃定下列各種使用

區，分別限制其使用：…八、保存區。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

26 條 

保存區為維護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保存之

建築物，並保全其環境景觀而劃定，以供保存、維護古物、

古蹟、歷史建築、民族藝術、民俗與有關文物及自然文化景

觀之使用為限。 

    除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2 條、34 條明確規定保存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60%、容積率不得超過 160%外（古蹟保存區內原有建築物已超過者，不在此限），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及 36 條所規定，對於古蹟保存區內之建築物、土地使用、環境

景觀之管制事項，皆為指導性與原則性之描述，並無明確管制標準。 

表 3-現行古蹟與史蹟保存區管制法令條文一覽表 

項次 法源依據 條文內容 

1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 條第 2 項 

前項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對於基

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

院之深度、寬度、建築物之形貌、高度、色彩及有關交通、

景觀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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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6 條 

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劃設之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

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及特定專用內，關於下列事項之申

請，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辦理：一、建築物

與其他工作物之新建、增建、改建、修繕、遷移、拆除或其

他外形及色彩之變更。二、宅地之形成、土地之開墾、道路

之整修、拓寬及其他土地形狀之變更。三、竹木採伐及土石

之採取。四、廣告物之設置。 

3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32

條 

各使用分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但本細則另有規定

者外，不在此限：…十、保存區：百分之六十。但古蹟保存

區內原有建築物已超過者，不在此限。 

4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34

條 

都市計畫地區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容積率，依都市計畫書中所

載規定；未載明者，其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八、保

存區：百分之一百六十。但古蹟保存區內原有建築物已超過

者，不在此限。 

古蹟及其周邊環境受到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行為影響之事件層出不窮，就景觀層面，

國內對於開發案之量體管制多以容積率及建蔽率控管，建築型態無法控制，加上綜合設

計放寬與容積獎勵，使古蹟及其周邊興建的大樓，遮蔽其眺望景觀。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6 條雖已明定劃設之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

分區及特定專用區內，關於建築物與其他工作物之建築行為或其他外形及色彩之變更、

宅地之形成、土地之開墾、道路之整修、拓寬及其他土地形狀之變更、竹木採伐及土石

之採取、廣告物之設置等事項之申請，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辦理，但由

於法規無特別規範古蹟與保存區等毗鄰土地上之開發行為，以至於在範圍外，其他鄰近

古蹟周邊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行為管制之法律效果甚不明確。 

嘉義舊監獄保存區內之宿舍區，除了本計畫案之四戶為嘉義監獄所撥交之外，另有

嘉義地方法院、嘉義地檢署以及嘉義看守所之宿舍。這些宿舍雖非古蹟身分，但鄰接古

蹟本體北、南側，尤其是本計畫案所在之南區宿舍群，自己本身即形成為一良好之緩衝

帶，可彌補目前法令上無法管控古蹟周邊開發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問題。而此位於古蹟保

存區內之宿舍，未來在建築整修以及庭院利用上，需更加注意文資法第 33 條第 2 項以

及第 36 條之規定，以確保維續舊有景觀風貌之環境調性與地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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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嘉義舊監獄古蹟保存區內宿舍管理機關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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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計畫範圍建築現況調查 

一、由官舍規制看嘉義舊監宿舍 

    官舍即國家公務員宿舍，其房舍規格與人員階級間存有相對應的關係標準，因而也

可說是表示出身份之職務階級型公家供給住宅，於日治初期導入台灣，至中期已發展成

熟且具備相關規定。 

    官舍制度由日本幕府時代後之明治新政府所訂定，雖為明治維新後為強化官僚機構

所衍生的產物，然推其源頭仍源自早期「武家住宅」依據階級、薪俸來決定住宅規模之

慣例。其規範重點，一直擺在階級與建築物、建築基地面積間之相互對應關係。 

    日本治台之後為因應大量來台官員之居住需求，由政府營繕單位依當時所發展出之

官舍相關規制，興建文武官員宿舍供其居住。依據職員階級所分配之宿舍，主要分為「高

等官官舍」、「判任官官舍」兩大類，前者約相當於現今公務員高考及格等級以上之宿舍，

後者類似為普考及格級等之較基層公務人員宿舍。 

    官舍，就其公家所提供宿舍之廣義而言，除上述兩大系統之外，尚有僱傭員、工夫

之「職工宿舍」，供單身職員團宿之「合宿所」、「獨身宿舍」，簡易型或臨時型之複合式

「事務所並宿舍」。然而，對於房舍之規模種別依官制訂有實質規範標準的，僅止於高

等官（含勅任、奏任官）及判任官官舍的部份；此部份可說是日治時期官舍所指涉之嚴

謹範圍。 

    1896 年總督府民政部將官舍等級區分為第一種勅任官舍、第二種奏任官舍、第三

種判任官舍，1904 年分為高等官 1－3 等、判任官 4－5 等官舍。1905 年頒佈「判任

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改將判任官官舍分為甲、乙、丙、丁一、丁二等 5 種，1917 年

的「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又將其改為甲－丁等 4 種。最後 1922 年的「台灣總督府官

舍建築標準」則一併確立出高等官 1－4 種、判任官甲－丁種之種別標準。1 

    1922 年之「建築標準」為較全面性之完整規範，形式為由總督向地方政府下達之

行政命令。其概要為 

（一）官舍建築時應依本規則。 

（二）官舍設計要點及注意事項。 

                                                           

1 台灣正式發佈「官舍建築標準」於 1922.06.24，然而制定官舍標準相關令規一事，早於 1905

年「官舍設計標準」設定時，即已經進行。替官員擬定宿舍標準乃源於日本明治新政府之舉，當

時乃因循武士過往依據階級、俸祿決定邸宅規模等級之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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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舍建築之八種級別。 

（四）官舍之等級順序。 

（五）官舍之基地面積、容積（含計算標準）及分配標準。 

（六）附屬建築設施之相關規定。 

（七）獨戶、雙併、四戶連棟之官舍型態採用標準。 

（八）無法依照第五條規定時須經總督認可。 

（九）其他公共團體之宿舍得準用此標準。 

（十）舊有之官舍建築規定予以廢止。 

    其中的第五條，規範了高等官官舍 1－4 種、判任官官舍甲－丁種之建築容積與基

地面積，搭配第七條之規定，可知當時高等官之住居標準是設定在獨門獨戶、室內面積

33 坪以內－100 坪以內、基地面積約建築面積之 4－7 倍。判任官甲－丙種則為雙併之

居住形式、室內面積 15 坪以內－25 坪以內、基地面積約建築面積之 3.5－4 倍。丁種官

舍則設定為四戶連棟、室內面積 12 坪、基地面積約建築面積之 3 倍。此標準有助於我

們判斷台灣現存大正後期至昭和時期（1922－1945）興建的官舍或公共團體宿舍之級別，

也可供作界定嘉義舊監官舍層級及年代之參考基準。 

    台灣對於日治時期官舍之普遍印象－「日式雨淋板木造建築與綠蔭庭院」，此即量

多易見之典型的基層判任官官舍，若綜合 1905-1922 年之各種規範，整合性而言，其甲

種：以 23-25 坪獨棟建築為主，基本機能完備空間寬敞，並有待客室甚至有傭人房。乙

種：以 18-20 坪之雙併建築為主，基本空間機能具備，惟浴室部份至後期才專屬配置。

丙種：以 13-15 坪之雙併或多戶連棟建築為主，空間構成上雖類似乙種，但「居間」數

量減為一處，服務空間也較為緊縮。丁種：以 10-12 坪之四戶或多戶連棟建築為主，居

室內空間精簡的以「客間」及「居間」兩處為主，仍具有廚廁，惟不具浴室需使用公共

澡堂。上述各種官舍之座落基地面積，約為其坪數之 3-4 倍，均有適當之外部空間可供

使用。 

    本計劃案所應測量與繪圖之四連棟，經初步勘察即為上述之丁種官舍，年代上恰為

1922 年標準制定後依標準所建造的，其室內面積 12 坪，主要即由 7.5 帖塌塌米（3.75

坪）的客間以及 4.5 帖塌塌米（2.25 坪）的居間所構成，最初未設計浴室，是使用基地

最東側之公共澡堂。而本研究後續也將參考當時台灣總督府之丁種宿舍標準圖，配合建

築現況進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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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現況調查 

由實地現勘建立對日式宿舍構築方式及損壞狀況的初步了解，建築調查操作方式由

外至內依序分為基地環境、建物外觀、室內裝修，並記錄主要常見損壞情形，以供後續

提出整體修復策略。 

宿舍構築方式主要結構為木造建築，基礎防潮以磚、水泥基座為構造材料；屋身壁

體為竹編夾泥牆，外部以雨淋板防護，內部白灰裝修；屋頂為水泥瓦鋪設。損壞主因大

致區分為 1、落葉堆積及植栽茂盛使環境潮溼影響構造損壞。2、年久失修造成材料老

化。3、長期閒置缺乏管理遭人為破壞。 

宿舍損壞狀況以 17 號為例，依不同構造材料而有差異，如：基礎結構遭樹竄根危

害。屋身壁體雨淋板佚失，竹編夾泥牆受潮損壞、影響內部裝修材料。屋頂瓦片位移造

成內部木結構、天花板及地坪潮濕損毀等。 

  

室外環境現況 室內環境現況 

  

基礎結構 竹編夾泥牆壁體 

  

雨淋板外部裝修 屋簷木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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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環境概況 

初步觀察基地環境概況，發現主要損壞方式包含：1.落葉堆積及植栽茂盛使環境潮

溼影響構造損壞、2.部分樹頭侵害磚座結構體、3.後期增建造成原建物破壞、4.水溝落

葉堆積使排水不良影響建物受潮、5.後期增建化糞池結構龜裂。 

   

落葉堆積 後期增建造成原建物破
壞、後期增建水泥牆面龜裂 

樹根危害結構、磚牆龜裂 

   

區域內植栽茂盛 化糞池結構龜裂、落葉堆
積、積水嚴重 

增建之儲藏室天花板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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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外觀現況調查 

初步觀察建物外觀概況，發現主要損壞方式包含：1.屋頂外觀尚完整，部分屋瓦傾

斜佚失、2.出簷板部分腐壞、3.犬走及水溝局部損毀龜裂、4.雨淋板佚失，牆面裸露、5

部分磚牆基座龜裂、6. 通氣口鐵欄鏽蝕、7.增建影響外觀、8.門作及窗作損壞。 

   

屋瓦局部傾斜佚失 出簷板及木架構受潮腐壞 犬走及水溝局部損毀 

   

窗台下氣口窗毀損破裂、雨
淋板佚失、通氣口鐵欄鏽蝕 

雨淋板佚失、牆面外露 木作門受潮毀損逸失 

   

雨淋板佚失、犬走局部毀
損、磚牆基座龜裂 

後期增建影響外觀 外觀圍牆增建遮雨棚、氣口
窗玻璃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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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內裝修現況調查 

初步觀察建物室內概況，發現主要損壞方式包含：1.天花板部分受潮，其餘尚完整、

局部後期修補增建 2.地板中間大區塊塌陷，木結構體腐壞、3.牆面部分龜裂、牆體受潮、

油漆剝落，小區域後期增釘木板做修補、4.門窗多佚失及破損。 

   

天花板部分受潮 局部木地板佚失 地板木構造結構體毀損 

   

廁所牆面破損 牆面後期局部以木板修補 牆面後期局部以木板修補 

   

廁所牆面局部修補處損毀 門窗玻璃破裂 天花板後期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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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期程與執行步驟 

本期計畫期程：簽約日起至 105 年 3 月 30 日 

執行時間 

工作項目 

104 年 105 年 

8 9 10 11 12 1 2 3 

調查 

規劃 

備料 

1 基地現況調查         

2 建築測量與繪圖         

3 室內使用規劃         

4 修繕方式研擬         

5 修繕材料整理         

修繕 

設備 

使用 

6 復水復電         

7 修繕工程進行         

8 設備管線裝設         

9 廁所機能檢測         

10 修繕過程紀錄         

11 再利用試進駐         

其他 

12 公共參與活動         

13 成果報告書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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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本計畫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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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宿舍測繪及再利用構想 

4-1 宿舍測繪 

本計畫測繪範圍包含維新路 134 巷 17 號、19 號、21 號、23 號四戶建築物及其前

庭後院與喬木之整體配置圖。測繪工作主要目的有二：其一進行建物測量，其二針對建

物損壞作紀錄。過程可逐一判別建築為大正後期的建築及歷經增改建過程的重要變遷紀

錄，可提供後續修復設計參考依據。 

 

圖說： 

A： 維新路 134 巷 17 號 

B： 維新路 134 巷 19 號 

C： 維新路 134 巷 21 號 

D： 維新路 134 巷 23 號 

面積： 

a：圍牆內(含建物)面積 137.78 ㎡；A 建物面積 47.73 ㎡。 

b：圍牆內(含建物)面積 105.21 ㎡；B 建物面積 40.23 ㎡。 

c：圍牆內(含建物)面積 106.88 ㎡；C 建物面積 47.36 ㎡。 

d：圍牆內(含建物)面積 139.45 ㎡；D 建物面積 41.34 ㎡。 

圖 9-建物及庭園測量圖 

資料來源：嘉義市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嘉義市山下段 7-28 地號) 測量時間：104/08/03 

2015 年 8 月 3 日地政署協助測繪維新路 134 巷 17、19、21、23 號四連棟木造建

築之建物及圍牆內全區面積，總計 489.32 ㎡，作為本計畫參考。本團隊於 2015 年 12

月完成實際測繪作業並繪製圖面(附件-嘉義舊監宿舍 17、19、21、23 號圖集)。 

  

測繪建築本體與測繪團隊 測繪現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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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平面現況圖(17、19、21、23 號) 

 

全區南向立面現況圖(17、19、21、23 號) 

 

全區北向立面現況圖(17、19、21、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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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西向及東向立面現況圖(17、19、21、23 號) 

圖 10-全區測繪現況圖 

透過現況測繪比對日式宿舍標準平面圖，可得知四連棟可歸納為一種原始平面形式，

以維新路 134 巷 17 號建築測繪圖為例，現況局部經後期增建，卻保有其原使用機能空

間型態，如：玄關、居間（4.5 帖）、客間（7.5 帖）、廚房、廁所、緣側等。 

  

圖 11-測繪平面圖 圖 12-推估原使用機能(色塊為後期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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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舊監 

木造宿社群 

公部門 

木作 

工班 

專業者 

青年 

經營者 

4-2 嘉義舊監宿舍再利用構想 

面對現代全球永續意識的提升，木造建築的

創新應用提供新的可能性，嘉義舊監宿舍擁有珍

貴且高密度的木造文化，回應本計畫定位「邁向

木都 2.0」，不僅回歸木材之都的歷史脈絡，亦提

供關注木造文化及實踐木造產業創新的場域。 

延續上述長遠目標，本期作為第一年的啟動

計畫，將強化在地組織動能、凝聚集體共識、培

養未來修復能力、提升常民文化資產保護知識與能力，並以以下三點進行計畫操作目標，

以具體化文化資產之特色經營，並落實在地住民共同參與願景發展。 

(一)、成立「駐地工作站」，建構「溝通平台」 

(二)、強化「培力課程」模式，建構「學習平台」 

(三)、建立「營運機制」，滾動「育成平台」 

 

圖 13-維新路 134 巷 17 號空間再利用分區示意圖 

一、成立駐地工作站建構溝通平台  

    「駐地工作站」分別於不同階段扮演溝通與教育平台的角色，例如：協助居民理解

舊監宿舍區保存過程、認識舊監宿舍區常民文化及木造文化資產、未來效益與經營可能

性，亦提供舉辦社區說明會與公部門宣傳的平台。同時也積極探訪嘉義當地創業中生代，

媒合創業青年彼此接觸機會，共同討論未來發展願景。 

二、強化培力課程模式建構學習平台 

   「培力課程」以駐地工作站為據點，擴展至整個舊監宿舍區作為課程露天教室，甚

至結合目前既有「舊屋力」或木造老房子經營空間進行不同的課程，作為一個城市木造



 

- 26 - 

 

文化的初步串聯。課程規劃以「匠師實作、青年傳承」為課程目標，以「住在好房子」

為主題發展，以系列性的累積知識與實務為操作方向，其中課程分成三大項目，同時以

人文與社會關懷的「知識教育課程」、擾動社區凝聚共識的「藝術教育課程」、與增加居

民保存修復知識的「木作工作坊」，三種面向課程操作出一個學習平台。期間運作功能

有四項： 

    (一)、透過實際環境整理與建置園區材料備料庫，理解材料循環週期意義。 

(二)、透過互動強化「舊監宿舍區」的特質，建立舊監宿舍區整體環境美學。 

    (三)、開設木工課程與參與實際修復，體認房屋修繕的可能性，建置未來嘉義舊監

宿舍修繕的在地工班。 

    (四)、以知識教育強化木造產業聚落的新人文景觀。 

  

建立舊監宿舍區景觀美學 建置未來嘉義舊監宿舍修繕的必要工班 

  

建置園區材料備料庫 創造專業者與居民的共同參與機會 

三、建立營運機制滾動育成平台     

  

翻轉嘉義工作隊青創新住民關注友善城市據

點-島呼冊店 

長期進行老屋保存行動者余國信-經營 

玉山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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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站的經營模式作為雛形，擬定長期營運工作計畫，並協助在地社區或組織，

透過共同改造其經營地點，進行更多的推廣工作。擬定進駐之相關規約與權利義務關係，

協助青年成立據點開啟相關工作。 

 (一)、增加中生代與「青年回流」回鄉發展木業相關工作 

 (二)、輔導在地「成立專業組織」推展木造宿舍群日常檢查修繕 

 (三)、創造專業者與未來青年經營者共同討論未來營運機制與議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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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與式修繕模式建構 

一、目的與策略 

 

圖 14-參與式修繕期程主題示意圖 

觀察國內在進行建築調查與修復工程，往往考量安全性與簡易管理而採取封閉的修

繕模式，本期計畫原定工作項目為測繪、修繕與再利用建議，將引入參與式修繕模式，

目的在於將建物修繕過程公共化作為文化資產環境教育的面向，更作為預計明年將辦理

招駐提案徵選公共面向的策動。 

因此，規劃與修繕工程期程同步，挑選適當的節點，於修繕過程中加辦 3 次公共參

與活動，內容如下： 

(一) 前期參與  1. 導覽：介紹說明建築現況、破壞模式、修繕策略 

2. 互動實作：環境整理、備料整理 

(二) 中期參與  1. 導覽：不當增建與腐朽材拆除後，介紹內部構造及修繕過程。 

2. 互動討論：公佈再利用室內設計圖面，與參與者討論聽取意見。 

(三) 後期參與  1. 發表：完工時舉辦發表會，說明修繕過程與未來願景。 

2. 後續協力：徵求日常守護之協力志工並成立網路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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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參與修繕工作坊過程記錄 

修繕工作坊(一) 

日期 104 年 12 月 18 日 

參與對象 
嘉義市文化局文資科、在地青年團體、嘉義大學
學生、南華大學學生、執行團隊，共 16 人。 

時間 09:00-16:00 

工作坊規劃內容與紀錄 

理
解
嘉
義
舊
監
保
存
與
再
生 

  

陳世岸老師導覽嘉義舊監保存過程   參觀嘉義舊監理解現況導覽與再利用方式 

老
屋
修
繕
開
工
儀
式 

  

陳正哲老師主持 17 號宿舍修繕開工儀式 現代版橫式棟札作為老屋新身份證 

拆
除
增
建
牆
體
與
備
料
整
理 

  

拆除後期增建牆體 將磚頭表面石灰與混凝土剃除作為備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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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工作坊(二) 

日期 104 年 12 月 26、27 日 

參與對象 
在地青年團體、嘉義大學學生、執行團隊， 

共 13 人。 時間 09:00-16:00 

工作坊規劃內容與紀錄 

理
解
舊
監
宿
舍
周
邊
生
活
場
景 

  

陳世岸老師導覽嘉義舊監周圍宿舍區 理解嘉義舊監周圍宿舍現況環境與建築類型 

拆
除
四
連
棟
增
建
圍
牆   

拆除前院增建圍牆 拆除後院增建圍牆 

紅
磚
備
料
整
備
與
木
門
落
漆 

  

木門落漆恢復木頭原色 前院環境整理及紅磚備料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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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工作坊(三) 

日期 105 年 1 月 13 日 

參與對象 南華大學學生、執行團隊，共 8 人。 

時間 09:00-16:00 

工作坊規劃內容與紀錄 

去
漆 

  

將門扇上的保護漆去除恢復原木色 

拔
釘 

  

將室內外多餘之釘子拔除 

上
漆 

  

將重新修補過或置換過的位置重新上漆，保持一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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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工作坊(四) 

日期 105 年 1 月 31 日 

參與對象 
嘉義大學學生、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系觀摩團體、
執行團隊，共 11 人。 

時間 09:00-16:00 

工作坊規劃內容與紀錄 

修
復
工
坊
學
習
發
表
會   

嘉大學生發表參與修復工坊簡報 嘉大學生發表國內聚落保存見學簡報 

木
料
分
類
備
料
及
廢
料
清
除 

  

後院廢料裝袋整理 將施工過程舊料整理排放已後續使用 

木
門
及
玻
璃
落
塵 

  

木門及玻璃落塵清潔 木門及玻璃落塵清潔 

 



 

- 33 - 

 

修繕工作坊(五) 

日期 105 年 3 月 5-6 日 

參與對象 南華大學學生、執行團隊，共 8 人。 

時間 09:00-16:00 

工作坊規劃內容與紀錄 

牆
面
去
漆 

  

牆面去漆 牆面去漆 

木
柱
及
玻
璃
去
漆 

  

木柱表面去漆 鋼刷去除玻璃漆漬 

牆
面
粉
刷
白
漆 

  

貼膠帶避免沾染柱體、粉刷室內牆面 戶外雨林板補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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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修繕策略與施工紀錄 

6-1 修繕策略 

團隊邀請專業大木作師傅王忠義先生到基地勘察屋況及修復評估，建立對日式宿舍

構築方式及損壞狀況的初步了解，由於此區基地並未列為文化資產保護，在修繕部分尚

有許多彈性空間，依據屋況損壞診斷，初步擬定傳統與修復融合的修繕策略與原則，主

要定位「老骨架裝載新內涵」呼應本區作為喚醒木造建築的 DNA 核心價值，主要將傳

統與創新化為光譜的兩端其中有無限的修復可能性，制定原則如下： 

一、傳統端-目的在於呼應原宿舍地景紋理，保留傳統木作結構技術。 

二、中間層-呼應傳統建築尺度及美學，符合老屋空間新定位。 

三、創新端-提供新世代經營者彈性使用機能與創新風格。 

依據修復原則，將不同空間層次依傳統到創新排序如下：木造結構、外部裝修、戶

外景觀、室內裝修、傢俱、設備。 

實務經驗方面本團隊邀請傳統大木作忠義師協助傳統修復實務，另外邀請實式空間

設計有限公司蔡有哲設計師協助新工程木材之設計實務。同時善用嘉義市創建之建材銀

行、老屋診療團等資源。 

 
圖 15-新舊修繕策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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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設定 17 號空間為駐地工作站，因應其空間定位再利用方式由外到內將原本

「客間」設定為「共同工作空間」，將原本「居間」設定為「休憩空間」，「廁所」及「廚

房」空間仍維持原有位置，並更新設備系統以符合現代生活需求。針對現況增建部分之

拆除或保留，則考量空間的公共需求及銜接後院空間的擴充性，因而保留北側增建空間，

此外，考量西向立面的完整性及通風採光的環境改善拆除西側後期增建空間。  

 

 

 
圖 16-17 號平面現況清理圖 

 

圖 17-17 號平面設計及修繕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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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依據上述修繕策略原則， 17 號立面外觀雨林板、窗櫺格柵採用木材並依原

樣修復(圖-18~20 圖)，僅西向立面因配合後續空間再利用，將窗扇改為門扇作為銜接

西側架高木平台的空間需求，內部修繕空間結構體採補強修復、內部牆面裝修則以清洗、

去漆、重新上漆為主，居間地坪局部因基礎結構損壞嚴重，考量再利用為休憩空間改採

下凹式內聚型空間(圖-21)，設計圖如下： 

 

圖 18-17 號南向立面現況及修繕說明圖 

 

 

圖 19-17 號北向立面現況及修繕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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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7 號西向立面現況及修繕說明圖 

 

 

 

 

圖 21-17 號室內剖面現況及修繕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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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施工紀錄 

整體施作分為前期的現勘與設計討論、拆除增建及損壞部位及環境清理及清運，並

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正式舉行修復開工儀式，由基礎、屋身到屋頂依序進行：基礎修復

及架高木地板新作、外牆修繕及雨庇仿作、內牆修繕及增建隔間、儲物櫃新作、後坡屋

頂修繕、門窗修繕、砌磚座、表面裝修及保護漆塗刷、水電修繕及化糞池整建、整體

細部檢修、地面板鋪設及打磨、門窗玻璃組裝、工程廢料清運等工項，進行不同程度

的修繕、修補、仿作及新作的修復策略。施工紀錄下表：  

工作項目 現場勘查與設計討論 

日期 104/09/12~104/12/18 時數 10 日 

  

說明：進入基地內了解現場情況，現場確認拆清範圍，評估合適的設計與想法。 

  

說明：空間配置及氣窗、門扇修繕細部設計，經過多次現勘制定修繕說明圖，考量結構補強及

防水，並產出適宜的設計與想法，如：1.茶席與共同工作空間之介面討論。2.復水復電相關資

料整備。3.木平台與淋浴空間設計。4.茶水間與戶外空間設計。    

 



 

- 39 - 

 

工作項目 拆除增建及損壞部位 

日期 104/10/21、104/12/22 時數 1.5 日 

  

說明(左)：居間天花拆除，因氣窗破損造成長期進水而形成之破損與腐爛。 

說明(右)：入口後期增建的木棚架及石棉浪板拆除，現況已多處破損。 

  

說明：拆除基地內後期增建的夾板至見到結構骨架、破損之地坪及窗簾等雜物。 

工作項目 環境清理及清運 

日期 104/10/21、104/12/22 時數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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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將基地內水溝庭院雜草清除、及拆卸廢料清運。 

工作項目 基礎修復及架高木地板新作 

日期 104/12/18~19 時數 2.5 日 

  

說明：磚基座保留，上方架高木結構重新拆卸、腐朽處修補及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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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居間改下沉式木地板，木構架修繕，木地板新作。 

  

說明(左)：地坪高程重新放樣，前後門廊水泥地坪新作。(右)：緣側木基座以水泥新作。 

工作項目 外牆修繕及雨庇仿作 

日期 104/12/19~22、104/12/30~31 時數 6.5 日 

  

說明：將損壞的雨淋板、壓條依原貌仿作 
說明：雨淋板與混凝土基座之外牆收邊修繕，

損壞處切除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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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將 17 號與 19 號連接之牆面重新修繕。 說明：居間窗台重新修補置換。 

  

說明：正門入口雨庇重新仿作。 說明：新增居間窗台雨庇，依入口處仿作。 

工作項目 內牆修繕及增建隔間 

日期 104/12/21-22、104/12/28-29 時數 3 日 

  

說明：內牆修繕，破損土牆敲下，重新上水泥固定，上板模固定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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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新增玄關固定牆面，在玄關與居間中增加一道牆面，強化玄關空間也可成為佈告欄。 

  

說明：內牆不平整與損壞的部分以水泥修繕。 說明：外牆雨淋板與混凝土基座收邊。 

工作項目 儲物櫃新作 

日期 104/12/22、104/12/30-31 時數 1.5 日 

  

說明：原押入破損牆面拆除，重新製作木櫃。 說明：原牆面拆除，茶席木櫃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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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後坡屋頂修繕 

日期 104/12/23~25、104/12/29 時數 6 日 

  

說明：屋瓦卸除整理，腐壞屋架抽換。 說明：後屋坡延伸，外樑挖設三條門軌。 

  

說明：上後屋坡外樑。 說明：確認斜度挖設凹槽、固定桁條。 

  

說明：屋面板固定至桁條上。 說明：防水毯鋪設、釘掛瓦條、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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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門窗修繕 

日期 104/12/22-25、104/12/29、105/03/07 時數 6 日 

  

說明：將破損門扇重新修補 

  

說明：窗台修補，將正面破損之窗台重新修補、修繕 

  

說明：後門玄關上方氣窗修繕 說明：窗台櫥櫃破損處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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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砌磚座 

日期 105/01/12 時數 0.5 日 

  

說明：休憩空間的中心，預留下凹磚座，可供

活動設席及造景使用。 

說明：砌完後擦拭磚座整理表面，並將磚座附

近之泥砂擦拭去除。 

工作項目 表面裝修及保護漆塗刷 

日期 105/02/23-24 時數 3 日 

  

說明：將牆面破損處補強。 說明：將牆面磨過讓其平滑。 

  

說明：將木頭上保護漆後等候收乾後在上一次

漆讓其吸收。 

說明：將重新修補過或置換過的位置重新上

漆，保持一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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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水電修繕 

日期 105/02/23-24 時數 1 日 

  

說明：將舊的線路整理並置換新的電箱。 說明：將舊的線路整理 

工作項目 化糞池整建 

日期 105/03/01-02 時數 1.5 日 

  

  

說明：將破損磚敲除，四面壁體重新砌磚後水泥砂漿粉刷，頂蓋以磁磚覆蓋後鋼筋綁紮混凝土

澆灌，並於上方留設圓孔及側邊排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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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整體細部檢修 

日期 105/03/07-09 時數 3 日 

  

說明：緣側門扇損壞部分重新修補置換 說明：緣側門扇損壞部分重新修補置換 

  

說明：高架木地板結構檢修 
說明：屋頂收邊板材整理，將過厚的木板換

置，並遮住樑。 

  

說明：將雨庇已收縮的木板材空隙在上方再添

加一層木板固定。 

說明：將雨庇已收縮的木板材空隙在上方再添

加一層木板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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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地面板鋪設及打磨 

日期 105/03/07-09 時數 3 日 

  

說明：仿榻榻米尺寸之木板舖設固定 說明：木地面板打磨 

  

說明：木地面板打磨後上保護漆連續四次 說明：木地面板施作完成 

工作項目 門窗玻璃組裝 

日期 105/03/11-12 時數 1 日 

  

說明：保留並清洗原有玻璃，破損處測量新作 
說明：現場測量窗框尺寸，裁切玻璃安裝，以

矽利康(Silcone)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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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後續擴充內容 

7-1 結論 

一、 建立宿舍區詳實現況圖，並還原初期內部使用關係，供進駐單位整修參考。 

    本案在圖面上：1.進行現況測繪圖，以了解生活實況。2.對測繪圖進行復原，將日

本大正時期之官舍原貌，作為新設計之參考依據。3.依據未來使用，進行因應工作站機

能，且兼顧保存區風貌之新設計。 

二、 建立宿舍區修繕模式，以控制整體景觀風貌，並賦予新機能之使用彈性。 

    本案之修繕紀錄，提供了未來修繕者有效之參考值與經驗值；所用之原則與方法，

建立了該區之修繕參考範本。後續使用上，透過活動辦理與民眾引入，將使更多使用者

親臨體驗舊建築之新展現，並鼓勵與實質支持更多人加入原瓶裝新酒的老屋活化運動。 

三、 透過工作站之設置，建立再利用基礎營運平台，啟動木業發展之相關可能。 

    本案將該建築物之再利用方向，設定為：1.該區閒置公有舊屋之進駐媒合、管理工

作站。2.協助該區木造舊屋修繕之服務工作站。3.以木業為主題，導入相關議題活動之

活化工作站。4.群聚木業相關工作者以促進微型產業發展之平台工作站。此涉及該區之

中程發展與轉型，未來應加強此工作站之營運。 

四、 運用操作模式產生公共參與以及青年育成之外擴效益。 

    本案修繕操作上除了顧及工程品質外，另外還安排將局部低技術的部份開放，透過

額外辦理工作坊的方式，供在地青年團體、大專院校學生等得以親身體驗參與。此一方

面是為了吸引以及培育更多關心在地生活、關心文化資產、關心舊屋活化等之民眾力量；

同時也希望藉此發現有興趣與能力的適當人選，未來能直接或間接成為此區之發展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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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後續擴充內容 

後續擴充內容 

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擴充之金額新臺幣 90 萬元、擬增購之項目及

內容，主要工作為一戶之進駐、三戶之媒合、六戶之管理帶看、制訂相關規約與管理

要點、招駐、辦理活動。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辦理保留後續擴充，俟預算通

過後始生效。 

1. 於修護戶（維新路 134 巷 17 號）成立示範點工作站安排專責人員駐點，負責（維

新路 134 巷 17、19、21、23、33、35、40、42、46 號及新生路 389 號等 10

戶）管理帶看。 

2. 依古蹟保存區精神及嘉義市文化特色屬性，制定該處之發展管理要點。 

3. 訂定進駐者之權利義務規範等相關規約及合約書範本。 

4. 辦理說明會與招駐提案徵選，媒合篩選最佳之進駐單位，完成三戶之進駐與簽約

工作。 

5. 辦理適合該區發展需求之主題活動至少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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